[bookmark: _GoBack]《梅州平远产业园区“拿地即开工”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产业项目快速落地，平远县制定了《梅州平远产业园区“拿地即开工”实施方案》（平府函〔2025〕18号）（以下简称《方案》）。现就《方案》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平远县自2022年3月起试行《平远县工业园区（高新区）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平府函〔2022〕16号），通过“并环节、优流程、缩时限、强服务、重监管”的改革思路，有效提升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在总结近三年试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梅州市关于工程建设项目领域“极简审批”改革的新要求，平远县对原试行方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旨在进一步巩固改革成果，形成更成熟、定型的审批新模式。
二、主要依据
《方案》主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24号）、《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梅州市工程建设项目领域“极简审批”改革工作任务清单的通知》、《梅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持续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助推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同时参考了《平远县工业园区（高新区）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平府函〔2022〕16号）的实践经验。
三、目标任务
在梅州平远产业园区范围内，对符合条件的社会投资类工业项目，通过强化前期策划生成和审批前移服务，实现企业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交付土地出让金后，6个工作日内办结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质量安全监督等业务事项，确保企业拿地即可开工建设，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四、出台目的
建立健全“拿地即开工”的标准化审批服务模式，通过提前介入、并联预审等改革举措，将审批服务工作做在土地出让前、准备在签订合同前、办结在付清出让金后，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开工前的等待时间。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和招商引资吸引力，更能切实帮助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项目投产见效，为平远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五、征求意见情况
《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了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发展改革局、高新区管委会等相关单位意见，并根据反馈进行了修改完善。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意见。
六、主要内容
《方案》共包括总体要求、实施范围与条件、工作流程、程序中止、事后监管等内容，核心是构建了一套清晰、高效的“拿地即开工”工作流程：
（一）提前服务，预审先行：在土地挂牌出让前，意向单位即可根据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同步开展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环评报告编制等工作。各审批部门提前介入，对上述材料开展技术审查和预审工作。
（二）并联推进，限时办结：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前，同步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审查与公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防工程预审等。签订合同并缴纳土地出让金后，县自然资源局在5个工作日内核发“两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在1个工作日内核发施工许可证等，实现“6日办结”。
（三）明确中止与监管机制：明确了如意向单位发生重大变化、未履行承诺等程序中止的具体情形。同时，强化事后监管，对弄虚作假、违反承诺的企业，将中止程序并记入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处理。
七、利企惠民措施
（一）审批效率大幅提升：通过流程再造，将传统串联审批优化为并联预审，将企业开工等待时间从数月压缩至6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成本显著降低：审批时间的大幅缩短，直接降低了项目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加速了资金周转和投资回报。
（三）政务服务主动靠前：变“企业追着部门跑”为“部门领着企业跑”，各审批部门主动提供前期指导和预审服务，提升了服务体验。
（四）政策预期稳定透明：《方案》明确了全流程各环节的责任部门和时限，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政策预期，便于企业精准安排建设计划。
八、新旧政策差异
	对比维度
	旧政策（平府函〔2022〕16号）
	新政策（平府函〔2025〕18号）

	适用范围
	工业园区（高新区）内社会投资的小型低风险项目
	产业园区内一般社会投资类工业项目，不涉及特殊行业

	审批方式
	以函代证、告知承诺、容缺受理
	强化预审、并联审批、6日内发证

	审批时限
	签订土地合同当天发函即可开工
	签订合同后6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正式审批

	监管机制
	侧重事前承诺、事中事后监管
	明确中止情形、强化诚信监管


解读机关：平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咨询电话：0753-8824494
实施时间：2025年2月27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